
京东安联财产保险有限公司 

附加公共场所个人责任保险条款（互联网版） 

 

 

一、附加保险合同订立 

本附加保险合同（以下简称“本附加合同”）须附加于保险人主保险合同使用。除另有约定外，本附加合

同的保险金受益人为被保险人本人。 

 

二、保险责任 

在保险期间内，保险人承保以下保险责任： 

（一）若被保险人在公共场所（见释义 1）内因其行为导致第三者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依法应承担赔偿

责任，并由第三者在保险期间内提出赔偿请求时，保险人依据本附加合同约定，以保险单所载明的保险金

额为限赔偿被保险人因承担个人责任赔偿而发生的费用损失。 

（二）发生本附加合同保险责任范围内的保险事故后，被保险人因保险事故而被提起仲裁或者诉讼的，应

由被保险人支付的仲裁或诉讼费用以及事先经保险人书面同意支付的其它必要、合理的费用，保险人在保

险单所载明的保险金额内负责赔偿。 

 

保险人对上述（一）至（二）项累积给付之和以保险单载明的保险金额为限。当保险人累积给付金额达

到本项保险金额时，保险人对被保险人在本保险合同下的保险责任终止。 

 

三、责任免除 

主合同中所有责任免除条款（如适用）均适用于本附加合同，若主合同中责任免除条款与本附加条款有相

抵触之处，则应以本附加条款为准。 

（一）任何下列情形而导致的损失，或具备任一下列情形的，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 

1、被保险人因刑事责任所发生的一切费用； 

2、被保险人亲属、雇员或受雇人伤亡或财物受损； 

3、被保险人所有、使用或管理的财物受损； 

4、被保险人履行任何合同约定的义务，但即使无该项合同存在，被保险人仍应承担赔偿责任的不在此限； 

5、被保险人所有、使用或管理的机动车辆、飞机、船舶、武器或宠物所致者； 

6、交易、商业行为或执行职务行为； 

7、任何罚款和罚金； 

8、物品的神秘失踪； 

9、被保险人参与任何体育活动，无论是业余或职业性活动、训练或比赛； 

10、12 周岁以下被保险人骑行各种自行车（含电动自行车）、机动车辆、摩托车或其他运输工具； 

11、自被保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时起二十四小时内被保险人未向保险事故发生地海关、警

方或其他有关部门报案并领取其出具的保险事故证明； 

12、 走私、非法的运输或贸易。 

 

（二）以下财产的损失，保险人也不承担赔偿责任： 

1、金银、珠宝首饰或饰物、已镶嵌或未经镶嵌的宝石或半宝石； 

2、玻璃制品、瓷器、陶具及其他易碎品、家具、古董、艺术品； 

3、音像制品、电脑软件、图章、文件； 

4、易碎物品或眼镜的损坏； 

5、易燃、易爆、危险品； 



6、日用消耗品、动物、植物、食品、烟、酒、药品； 

7、用于商业活动的物品、样品、邮件； 

8、现金（含钞票），旅行支票、支票、债券或证券、票据、邮票、印花、息票、地契、股票等有价证

券，代币卡（包括信用卡）及其他付款工具，旅行证件； 

9、录制于磁带、存储卡、磁盘 CD、DVD 光碟、软件、记忆棒或其他类似设备上的数据的遗失；  

10、各种自行车、机动车辆、摩托车、船、发动机或其他运输工具（以上均包括其附件）； 

11、租赁的设备。 

 

（三） 以下损失，保险人也不承担赔偿责任： 

1、可以从公共交通工具承运人、旅行社、酒店等第三方或其他保险单获得赔偿的损失； 

2、因贬值导致的损失。 

 

四、保险期间 

除另有约定外，本附加合同的“保险期间”同主保险合同一致。 

 

五、保险金申请 

保险金申请人向保险人申请给付保险金时，应提交以下材料。保险金申请人因特殊原因不能提供以下材料

的，应提供其他合法有效的材料。保险金申请人未能提供有关材料，导致保险人无法核实该申请的真实性

的，保险人对无法核实部分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一）发生本附加合同承保的保险事故时，被保险人应立即采取必要合理措施以减少损失，并尽快通知保

险人，并递交下述资料： 

1、索赔申请表； 

2、被保险人收到的赔偿请求书、法院传票等； 

3、意外事故证明文件； 

4、保险人所认可的医院或医疗机构（见释义 2）签发的第三者的诊断书及有关门诊住院病历资料、费用

详细清单、医疗发票； 

5、和解书、法院判决书、仲裁决议书等损害赔偿责任证明文件。  

6、保险金申请人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有关的其他证明和资料。 

（二）保险人认为有必要时，要求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其它有保险金给付请求权的人提供有关资料及文书

证件，或出庭作证、应讯，或协助鉴定、勘验，或为其它必要的调查或行为，其费用由本保险人负担。 

（三）除必须的急救费用外，被保险人不得事先未经保险人或保险人的代理人参与或同意就对其责任作

出任何的承认、和解或赔偿。但不包括经投保人或被保险人通知保险人参与但保险人无正当理由拒绝或推

迟参与者。 

 

七、本附加合同效力终止 

本附加合同所附属的主保险合同效力终止，本附加合同效力即行终止。主保险合同无效，本附加合同亦无

效。解除合同的具体约定和退保计算方式以主保险合同为准。 

 

八、其他条款的适用 

本附加合同与主保险合同不一致之处，以本附加合同为准；本附加合同未尽之处，以主保险合同为准。 

 

九、释义 

释义 1：公共场所 



公共场所是指人群经常聚集、供公众使用或服务于人民大众的活动场所，是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

分。根据功能的不同，公共场所一般分为宾馆旅店类、公共浴池及理发店类、影剧院舞厅类、体育场馆公

园类、展览馆及图书馆类、商场、候诊（车、机）室类、儿童活动中心等几大类。 

释义 2：医疗机构 

是指中国大陆境内（不包括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合法的二级或二级以上公立医院普通部，或保险人

认可的，根据法律合法成立、运营并符合以下标准的医疗机构： 

（1）主要运营目的是以住院病人形式提供接待患病、伤者并为其提供医疗护理和治疗， 

（2）在一名或若干医生的指导下为病人治疗，其中最少有一名合法执业资格的驻院医生驻诊， 

（3）维持足够妥善的设备为病人提供医学诊断和治疗，并于机构内或由其管理的地方提供进行各种手术

的设备， 

（4）有合法执业的护士提供和指导二十四小时的全职护理服务。 

本附加合同中所指医疗机构不包括以下或类似的医疗机构： 

（1）精神病院； 

（2）老人院、疗养院、戒毒中心和戒酒中心； 

（3） 健康中心或天然治疗所、疗养或康复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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